
           
 

 體育局服務承諾執行情況 

 

序  附 屬 單 位  服 務 項 目  服 務 質 量 指 標  
預 設    

達 標 率  

2 0 1 6 年 的

實 際 達 標 率

2 0 1 7 年 的

實 際 達 標 率

1 
運 動 醫 學 中

心  
運動創傷診斷門診 

5 分 鐘 內 向 已 預 約 的 集 訓 隊 運 動 員 提

供 門 診 服 務   
90%  100% 92.86% 

15 分 鐘 內 最 多 為  2  名 沒 有 預 約 的 集

訓 隊 運 動 員 提 供 門 診 服 務   
90% 100% 100% 

2 
運 動 醫 學 中

心  
物理治療及康復 

20 分 鐘 內 最 多 為  2  名 沒 有 預 約 的 集

訓 隊 運 動 員 提 供 物 理 治 療  /  康 復 訓 練

的 服 務   

85% 100% 100% 

門 診 後  1  個 工 作 天 內 非 集 訓 隊 運 動

員 可 獲 安 排 進 行 物 理 治 療 或 康 復 訓 練

的 時 間   

85% 100% 47.67%

3 
運 動 醫 學 中

心  
運動員體能適應檢查 

檢 查 後 即 時 發 出《 運 動 員 體 能 適 應 檢 查

健 康 證 明 》   
95% 96.69% 100% 

新 辦 體 檢 咭 可 在  7  個 工 作 日 後 領 取  85% 100% 63.02%

4 
運 動 醫 學 中

心  

運動員身體機能 

測試評定 

1 小 時 內 完 成 普 通 的 機 能 測 試   80% 100% 94.74%

3 小 時 內 完 成 特 殊 的 機 能 測 試  80% 100% 
沒 有  

個 案  

機 能 水 平 測 試 報 告 可 在 集 訓 隊 接 受 測

試 後  14 個 工 作 日 內 寄 交 有 關 教 練   
80% 

沒 有  

個 案  

沒 有  

個 案  

5 
運 動 醫 學 中

心  
運動員健康檢查 

運 動 員 健 康 檢 查 報 告 可 在 集 訓 隊 接 受

各 項 檢 查 後 14 個 工 作 日 內 寄 交 有 關 教

練  

80% 100% 92.24%

6 
運 動 醫 學 中

心  

市民體質測試評估及

提供運動處方 
測 試 後 即 時 發 出 《 體 質 評 定 報 告 》   95% 100% 100% 

7 
運 動 醫 學 中

心  
運動心理門診 

5 分 鐘 內 向 已 預 約 的 集 訓 隊 運 動 員 提

供 運 動 心 理 門 診 服 務  
90% 

沒 有  

個 案  

沒 有  

個 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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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
運 動 醫 學 中

心  
運動營養門診 

5 分 鐘 內 向 已 預 約 的 集 訓 隊 運 動 員 提

供 運 動 營 養 評 估 門 診 服 務  
90% 

沒 有  

個 案  
88% 

9 
運 動 醫 學 中

心  
康復訓練班 

15 分 鐘 內 向 已 預 約 的 市 民 提 供 免 費 傷

患 檢 查 服 務  
90% 100% 100% 

10 
運 動 醫 學 中

心  
中醫理療門診 

5 分 鐘 內 向 已 預 約 的 集 訓 隊 運 動 員 提

供 中 醫 理 療 門 診 服 務  90% 100% 100% 

11 
運 動 醫 學 中

心  
培訓活動講座 

運 動 醫 學 中 心 在 收 到 要 求 提 供 培 訓 活

動 講 座 的 資 訊 後 ， 於 14 個 工 作 日 內 作

出 回 覆  

80% 
沒 有  

個 案  

沒 有  

個 案  

12 大 眾 體 育 處  
大眾體育健身興趣班

報名手續 

報 名 者  (  帶 備 所 需 文 件  )  可 於  2  

分 鐘 內 完 成 報 名 手 續   

(  不 包 括 排 隊 及 諮 詢 時 間  )   

100% 100% 82.26%

13 大 眾 體 育 處  暑期活動報名手續 

報 名 者  (  帶 備 所 需 文 件  )  可 於  15  

分 鐘 內 完 成 報 名 手 續   

(  不 包 括 排 隊 及 諮 詢 時 間  )   

100% 100% 99.21%

14 
體 育 社 團  

輔 助 處  
體育社團登錄 

若 遞 交 的 申 請 文 件 齊 備 後，審 核 結 果 將

於 60 個 工 作 日 內 回 覆  
80% 100% 65.63%

15 
體 育 社 團  

輔 助 處  

給予體育社團 

財政補助 

若 遞 交 的 申 請 文 件 齊 備 後，批 出 資 助 金

額 屬 本 局 權 限 ， 審 核 結 果 將 於 20 個 工

作 日 內 回 覆；若 批 出 資 助 金 額 超 越 本 局

權 限 ， 審 核 結 果 將 於 30 個 工 作 日 內 回

覆  

80% 93.49% 92.47%

16 
體 育 社 團  

輔 助 處  

給予體育社團 

技術培訓支援 

收 齊 申 請 所 需 要 的 文 件 資 料，本 局 將 於

10 個 工 作 天 內 向 相 關 的 工 作 部 門 及 單

位 發 函 轉 介 體 育 社 團 的 申 請  

80% 100% 99.47%

17 
體 育 社 團  

輔 助 處  

給予體育社團 

賽事支援 

收 齊 申 請 所 需 要 的 文 件 資 料，本 局 將 於

10 個 工 作 天 內 向 相 關 的 工 作 部 門 及 單

位 發 函 轉 介 體 育 社 團 的 申 請  

80% 100% 99.72%

18 

 

體 育 設 備  

管 理 處  
場 地 租 用 服 務  

常 規 性 體 育 活 動 租 用 (以 每 月 為 單 位 )  -

每 月 租 用 場 地 申 請 書 應 在 上 月 二 十 日

之 前 呈 報 ， 本 局 將 於 翌 月 前 作 出 回 覆

(團 體 )   

90% 100% 100% 

偶 然 性 體 育 活 動 租 用  -  租 用 場 地 申 請

書 應 在 活 動 前 10 天 呈 報 ， 本 局 將 於 5

個 工 作 天 內 作 出 回 覆 (團 體 )  

90% 99.18% 98.74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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偶 然 性 非 體 育 活 動 租 用  -  租 用 場 地 申

請 應 在 活 動 前 3 個 月 ， 本 局 將 於 30 天

內 作 出 回 覆 (團 體 )   

90% 100% 100% 

19 
體 育 設 備  

管 理 處  
租 用 船 位  

收 到 租 用 船 位 申 請 後 ， 本 局 將 於 10 個

工 作 天 內 作 出 回 覆  
90% 

沒 有  

個 案  

沒 有  

個 案  

20 
體 育 設 備  

管 理 處  
借 用 物 料  

若 申 請 的 文 件 在 租 借 物 料 前 30 天 遞 交

到 本 局 ， 審 核 結 果 將 於 10 個 工 作 日 內

回 覆  

90% 94.44% 100% 

21 
體 育 設 備  

管 理 處  
運 動 易 會 員 登 記  

申 請 時 若 資 料 齊 全，將 於 當 天 為 會 員 發

出 臨 時 會 員 證    

*  資 料 ： 相 片 一 張 ， 身 份 證 明 文 件 副

本 及 填 妥 之 申 請 表  

90% 100% 1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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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服務項目之服務質量質指標未能達標的說明及相應措施： 

序  附 屬 單 位  服 務 項 目  服 務 質 量 指 標  

與  

預 設 達 標 率

的 差 距  

未 能 達 標 的 說 明 及 相 應 措 施  

2 
運 動

醫 學

中 心  

物 理 治

療 及 康

復  

門 診 後 1 個 工

作 天 內 非 集 訓

隊 運 動 員 可 獲

安 排 進 行 物 理

治 療 或 康 復 訓

練 的 時 間   

-37.33% 

說 明：於 物 理 治 療 師 休 假 期 間，因 人 手 嚴 重 不 足

而 影 響 工 作 安 排 。  

相 應 措 施 ： 已 增 聘 人 員 改 善 人 手 不 足 情 況 。  

3  
運 動

醫 學

中 心  

運 動 員

體 能 適

應 檢 查   

新 辦 體 檢 咭 可

在 7 個 工 作 日

後 領 取   
-21.98% 

說 明：部 分 未 達 標 個 案 運 動 員 於 體 檢 後 需 再 作 輔

助 檢 查 或 覆 查，須 待 運 動 員 完 成 覆 檢 後 才 能 簽 發

體 檢 咭，各 情 況 需 要 服 務 工 作 日 數 不 定；另 有 未

達 標 個 案，運 動 員 需 補 交 證 件 資 料 或 相 片，資 料

齊 備 後 才 能 簽 發 體 檢 咭 。  

相 應 措 施：建 議 按 覆 檢 完 成 日 及 補 齊 資 料 相 片 後

才 開 始 計 算 服 務 工 作 日。同 時，亦 已 調 整 簽 發 體

檢 咭 頻 次，由 每 星 期 一 次 增 至 每 星 期 兩 次 簽 以 改

善 有 關 情 況 。  

8  
運 動

醫 學

中 心  

運 動 營

養 門 診  

5 分 鐘 內 向 已

預 約 的 集 訓 隊

運 動 員 提 供 運

動 營 養 評 估 門

診 服 務  

-2% 

說 明：此 服 務 項 目 共 有 6 個 未 達 標 個 案 情 況，有

關 已 預 約 的 運 動 員 提 前 抵 達 服 務 單 位，需 等 候 至

已 預 約 時 間 才 開 始 有 關 門 診 服 務 。  

相 應 措 施：建 議 有 關 提 前 抵 達 服 務 單 位 的 個 案 分

析 ， 自 預 約 時 間 開 始 計 算 等 候 時 長 。  

12 
大 眾

體 育

處  

大 眾 體

育 健 身

興 趣 班

報 名 手

續   

報 名 者 （ 帶 備

所 需 文 件 ）可 2
分 鐘 內 完 成 報

名 手 續 （ 不 包

括 排 隊 及 諮 詢

時 間 ）  

-17.74% 

說 明：未 達 標 個 案 中，約 有 91%的 個 案 由 於 市 民

對 報 名 流 程 不 熟 悉 ， 於 報 名 時 考 慮 時 間 太 久 導

致，原 因 是 市 民 報 名 時 發 現 自 己 欲 參 加 之 興 趣 班

名 額 已 滿，需 重 新 考 慮，令 服 務 時 間 超 出 指 標 的

時 限。基 於 財 務 保 安 理 由，監 察 員 的 監 察 位 置 與

繳 費 處 有 一 定 距 離，存 在 現 場 監 察 時 間 的 偏 差 。

相 應 措 施：持 續 檢 視 及 改 進 優 化 報 名 工 作 手 續 ，

要 求 報 名 系 統 承 判 商 加 強 設 備 及 人 員 培 訓，提 升

報 名 工 作 的 流 暢 度 及 穩 定 度；建 議 提 供 報 名 系 統

輸 出 的 工 作 時 間 報 表 協 助 監 察 機 構 進 行 監 察，避

免 現 場 監 察 工 作 的 誤 差 。  

13 
大 眾

體 育

處  

暑 期 活

動 報 名

手 續  

報 名 者 （ 帶 備

所 需 文 件 ） 可

於 15 分 鐘 內 完

成 報 名 手 續

（ 不 包 括 排 隊

及 諮 詢 時 間 ）  

-0 .79% 

說 明：未 達 標 個 案 中，約 有 91%的 個 案 由 於 市 民

對 報 名 流 程 不 熟 悉 ， 於 報 名 時 考 慮 時 間 太 久 導

致，原 因 是 市 民 報 名 時 發 現 自 己 欲 參 加 之 班 別 名

額 已 滿，需 重 新 考 慮，令 服 務 時 間 超 出 指 標 的 時

限。基 於 財 務 保 安 理 由，監 察 員 的 監 察 位 置 與 繳

費 處 有 一 定 距 離 ， 存 在 現 場 監 察 時 間 的 偏 差 。  

相 應 措 施：要 求 報 名 系 統 承 判 商 加 強 設 備 及 人 員

培 訓 ，提 升 報 名 工 作 的 流 暢 度 及 穩 定 度 。同 時 ，

將 於 2019 年 優 化 報 名 手 續 ， 以 網 上 報 名 取 代 現

場 報 名 服 務 。  



         閱  
         局長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黃有力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03/2013 

14 

體 育

社 團

輔 助

處  

體 育 社

團 登 錄  

若 遞 交 的 申 請

文 件 齊 備 後 ，

審 核 結 果 將 於

於 60 個 工 作 日

內 回 覆  

-14.37% 

說 明 ： 共 有 11 個 未 達 標 個 案 情 況 ， 有 關 體 育 社

團 登 錄 的 審 批 過 程，分 別 包 含 法 律 意 見 及 審 批 結

果，先 是 就 社 團 申 請 提 供 首 次 法 律 意 見，隨 後 按

照 法 定 程 序 給 予 申 請 社 團 十 天 的 聽 證 期，以 便 其

提 供 補 充 資 料；聽 證 期 後，體 育 社 團 輔 助 處 須 上

呈 建 議 書 予 上 級 最 後 審 批 。此 外，除 聽 證 期 外 ，

社 團 登 錄 的 審 批 過 程 中 還 涉 及 對 有 關 文 件、法 律

意 見 及 建 議 書 進 行 中 葡 翻 譯，並 且 需 要 考 量 體 育

社 團 的 申 請 個 案 是 否 符 合 法 律 要 求，包 括 對 社 團

宗 旨、體 育 屬 性、人 員 架 構 等 情 況 的 合 理 性 等 進

行 深 入 分 析 。  
相 應 措 施：持 續 檢 視 及 優 化 工 作 流 程，改 善 項 目

達 標 情 況 。  

 


